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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鬱症病人之自殺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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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

本文呈現照護一位憂鬱症合併自殺行為個案的護理經驗，在照護過程中以觀察、會談

等方式進行整體性護理評估，了解個案面對壓力採負面思考，合併有自殺行為，護理期間

確立個案有危險性自我傷害／與負向思考有關、個人因應能力失調／與缺乏適當因應技巧

有關、家庭因應能力失調／與家庭成員無法有效溝通有關等護理問題。於護理過程中與個案

及家屬建立良好治療性人際關係，運用認知行為治療、書寫家庭作業及不良功能認知紀錄

表，協助個案學習以正向思考、適當之因應技巧面對壓力。而個案於住院期間雖未能完全

摒除負向思考，但已可嚐試以正向思考來面對問題，進而減少自傷想法，故藉此經驗與大

家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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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認知行為療法於一位憂鬱症合併 
自殺行為個案之護理經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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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處資料顯示，近十年

來，台灣自殺死亡率均呈增加趨勢，為十大死

因第十一位，顯現自殺問題在台灣之嚴重性；

在自殺企圖個案的研究中，有30-60%之前已經

有企圖自殺的行為（Kreitmain & Casey, 1988）。

而自殺行為與精神疾病關係密切，歷年來世界

各國的研究顯示，重鬱症為自殺行為的最重要

原因（李、戴、廖、江，2006）。據張老師基

金會統計指出憂鬱症個案自殺死亡率是一般人

的二十倍，在年齡層方面，以45-64歲居多。

然憂鬱症患者因疾病反覆想到死亡，有自殺念

頭、計畫或舉動，將對家庭、社會、職業等功

能，造成極大痛苦或損害。本文個案，因覺家

人長期受其反覆發病之疾病症狀所苦，與家庭

互動疏離，自覺無良好支持系統，致多次因情

緒低落、自殺行為反覆住院。因此筆者期望運

用認知行為治療協助個案以正向思考因應壓力

源，進而改善個案之自殺行為。

文獻查證

一、憂鬱症之自殺行為

憂鬱症患者常出現情緒低落、嗜好減

少、嗜睡或失眠、注意力減退、無價值或

罪惡感、自殺意念或計畫等症狀（孔、孔，

2004）。且當壓力事件發生時，患者習慣性地

閃過自動化思考，對情境以不符合現實的觀點

來解釋，長期下來對壓力無法調適、充滿挫

折感，甚至出現自殘或自殺行為（Riso & New-

man, 2003）。

自殺行為指動機明白，而有不同程度致

死性之自我傷害行為，有自殺念頭、計畫或

舉動。同時個案可能出現1.無能力達到角色期

望，2.社交生活改變，3.傷害自己或他人，




